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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8_B4_A2_E7_c79_644017.htm 为适应培养高层次创

造性人才的需要，保证优秀硕士研究生尽快进入博士阶段的

学习，推进研究生培养方式改革，创新多元化培养模式，提

高博士生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

的专业和规模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选拔与培养先行在金融学（

含保险）、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数量经济学四个专业试

点，根据试点情况再行推广。 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规模原则

上为教育部下达学校当年博士招生计划的15%-20%。 第二条 

申请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一年级各专

业硕士生（专业学位研究生，定向、委培研究生，单独考试

研究生除外），均可申请参加上述专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选

拔： （一）思想品德优良； （二）英语六级考试成绩65分以

上（100分为满分）或461分以上（710分为满分）； （三）在

参加选拔考试前，至少已修完硕士阶段的两门公共必修课、

三门学科基础必修课和一门专业必修课，所修课程学分积点

在3.5以上。 第三条 选拔时间与方式 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第

二学期末在学院（中心）（或到研究生部培养科）报名，经

学院（中心）初审，研究生部最终确认合格者，于第三学期

开学初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 选拔考试分为笔试

和面试两种。笔试科目包括微观经济学（Ⅰ）、宏观经济学

（Ⅰ）、计量经济学（Ⅰ），各100分；面试重点考查学生思

想政治与综合素质、专业素质、科研能力和培养潜力，面试



成绩为100分。 在招生指标范围内，按各科成绩加总后从高分

到低分确定为硕博连读研究生。具有较强科研能力者优先。 

第四条 学习年限和培养阶段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4

年，其培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主要学习博士生课程，时

间一般为一年半；第二阶段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

作，时间不少于二年。 四年内不能完成预定学业的，可申请

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但一般不得超过六年。符合学校有关规

定的，可申请提前半年答辩。 第五条 课程学习及学分要求 硕

博连读研究生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别，总学分

不少于30学分。 必修课不少于21学分，其中：学位公共课7学

分、学位基础课9学分、学位专业课与方向课不少于6学分；

选修课不少于8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不少于4学分、跨专

业课不少于4学分。 第六条 资格考试（第一次分流）与导师

选择 硕博连读研究生第一学期末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资格

考试。考试科目为高级微观经济学（Ⅱ）、高级计量经济学

（Ⅱ）。 资格考试合格者，正式录取为计划内博士研究生，

不再进行硕士论文工作；资格考试不合格者，按照同专业硕

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继续培养。 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参加导师

与学生互选，确定指导教师。 第七条 中期考核（第二次分流

）与论文开题 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按照学校博士生中

期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中期考核。通过中期考核的学

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开题工作。 第八条 培养方式 

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专业应根据学校关于博士、硕士研究

生培养的基本规定及本办法要求，单独制订硕博连读研究生

培养方案。 硕博连读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度，原则上由海外

引进教授负责指导，并配备相关专业教师共同指导。 硕博连



读研究生均要求在校全脱产学习。 第九条 科研与学位论文特

殊要求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申请答辩前，需在B1级及其以上等

级刊物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或B1

级1篇、B2级4篇。 硕博连读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实行预答辩

制度，其学位论文评阅全部由校学位办组织。 第十条 激励措

施 （一）硕博连读研究生均录取为计划内非定向博士研究生

； （二）优先资助参加高级别学术会议； （三）对于硕博连

读研究生，学校另补贴助学金200元/人、月，被分流的学生

不再享受助学补贴； （四）学校优先为硕博连读研究生提供

“三助”岗位。 第十一条 附 则 本办法自校务会讨论通过之

日起试行。 本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